
              

  
   

                          為落實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樹立

廉能政府形象，交通部公路局除要求機關

員工切實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外，

亦希望社會大眾於洽公時切勿請託關說，

共同支持「不送禮」、「不邀宴」之規定。交

通部公路局邀您一起建立乾淨、廉潔之誠

信社會。  

 

                                      

 

 

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
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
金。 

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
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
罰金。 

不送禮、不邀宴 

不請託關說 

 

貪污治罪條例對行賄
公務員從事「違背職務」之

行為，本就有處罰之規定；

另為杜絕過去「收錢有罪，
送錢沒事」的錯誤認知及

不良紅包文化，已於 100年

增訂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
第 2 項「不違背職務行賄

罪」。所以，送錢或送禮都

有觸法之可能性。因此，洽
辦任何公務請「不必送」也

「不能送」紅包。 

檢舉貪污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最高獎金 

『新臺幣 1000萬元』 

 

公路、工程共潔倫理，誠信、透明廉手同行 



監理行賄案例 

甲為監理站約僱汽車檢驗員，乙為汽車檢驗代辦業者，乙明知受

委託代辦車輛按常規無法通過車輛檢驗，為使車輛通過檢驗，與

甲約定以相同車款之他車代替原車送驗(俗稱 A車 B驗)，或以原

不合格車輛送驗，由甲配合將該等原先依規定無法通過檢驗之車

輛逕行判定為合格，並約定每檢驗 1台車甲可獲得新臺幣(下同)1

萬元之對價，甲應允之，且獲近 20萬元之不法所得。 

案經法院審理，認約僱檢驗員甲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4年 6月，褫奪公權 2年，不法所得沒收。 

汽車檢驗代辦業者乙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行賄罪，處有期

徒刑 2年 8月，褫奪公權 1年，不法所得沒收。 

工程行賄案例 

A 為工務段工程員，辦理○○工程採購案，得標公司負責人 B 為

使各項文書審查及驗收請款順利，與 A達成以每期估驗計價金額

5%做為材料審查及估驗請款之「通關費」，A 共計收受 15 筆賄款

約 61萬餘元。 

案經法院審理，認工程主辦 A犯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

賂罪，處有期徒刑 1 年 10 月，褫奪公權 2 年，已繳回犯罪所得

61 萬餘元沒收。 

公司負責人 B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處有期徒刑

4月，緩刑 2年，向公庫支付 10萬元，褫奪公權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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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 

0800-286-586                    
 

交通部公路局關心您 

廉政服務專線：(02) 2307-0445 

廉政檢舉傳真電話：（02）2307-0489 

廉政電子郵件信箱：thbeth@thb.gov.tw。 

廉政檢舉地址：108234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 65號(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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